
103.01.20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55次會議紀錄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55 次會議紀錄 

                                     103年 3月 24日府都新字第 10330042000 號函會議記錄  

                                 103 年 6 月 12 日府都新字第 10331122600 號函會議記錄修正  

壹、 時間：民國 103 年 1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 8 樓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西南區) 

參、 主持人：邊主任委員泰明                        紀錄彙整：張儷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伍、 報告事項 

一、「擬訂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二小段 376 地號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張正  2321-5696#3043）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書面意見） 

本案原則尊重 貴府依法審議之。 

（二）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空間部分，無修正意見。 

（三） 財政局  陳幹事正賢 

排水溝施作費用請實施者說明係由其施作，可納入共同負擔。 

（四）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鄧幹事博文 

1. 本案臨 30 米永吉路段留設騎樓空間部分值得鼓勵。 

2. 本案住宅空間為商業空間的 18倍，建議本案增加商業使用的比例。 

3. 本案採兩棟設計，是否會阻礙商業行為向上發展之可能性。 

4. 本案住宅使用單元變更為事務所使用符合法令規定，惟嗣後有面臨需

經過管委會同意之問題。 

5. 本案二樓店舖僅設置一座樓梯是否符合無障礙設計之規定。 

（五）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林幹事玄理 

1. 二樓店舖建議保留變更使用彈性，故有關管道間等設施建議實施者一

併納入考量；另本案使用類別建議增加變更之彈性。 

2. 本案 C8 單元樓梯間尺寸較小，請說明本案是否有設置無障礙空間或

電梯等設施之需求；並釐清其設置樓梯之適妥性及無障礙電梯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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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其使用。 

（六） 建築管理工程處  李幹事彧 

1. 緩衝空間鋪面型式是否有高低差或坡度，請澄清並於圖說標示。 

2. 商業區設置住宅用途，仍請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4 條規定檢

討。 

3. 裝卸位及其動線範圍均應扣除風管及消防管線後檢討淨高。 

4. 特別安全梯設置其構造及距離請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 

5. 雨遮外裝飾板其圍塑範圍應計入建築面積及一次容積。 

6. 3.6:1道路陰影檢討請修正。 

7. 陽台裝飾格柵，請依建管技術抽查決議檢討。 

8. 商業使用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檢討衛生設備。 

（七） 林副主任委員崇傑 

1. 有關 A 棟部分樓層是否調整為 3併或 4併部分，建議本案先就事業計

畫先行審議，並於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時配合所有權人選配意願再辦理

變更事業計畫作業，以確保所有權人權益及本案辦理進度。 

2. 請釐清 2 樓店舖未留設廁所等設施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八） 潘委員玉女 

1. 本案更新前 80 戶，更新後 120戶，A棟大坪數及 B 棟小坪數之規劃設

計，是否會影響所有權人之選配權利？ 

2. 建議兩棟建物坪數差異不宜過大，以免影響住戶選配權益，A 棟亦可

改規劃 3併配置，以增加選配彈性。 

（九） 詹委員勳敏 

1. 本案規劃坪數與戶數可否滿足所有權人選配意願，以及滿足所有權人

差額價金找補 10％之選配限制，以免所有權人有不能參與選配之情

事。  

2. 建議事業計畫中加註倘涉有不能選配時，實施者可調整建築規劃設

計，以滿足原地主原地安置需求。 

（十） 劉委員明滄 

1. 店舖非本市土管之用詞，請修正為一般零售業甲組或乙組。 

2. 請釐清東南側自行車停車位是否依法令規定設計留設。 

3. 本案是否為都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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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二樓店舖除考量地主需求外，亦需符合法規規定。 

（十一） 張委員吉宏 

1. 本人所知信義區及松山區大部分地區已完成污水管埋設系統，其是否

包含在本案範圍，恐影響本案建築配置及造成後續維修之問題。 

2. 建議所有權人可自行找三位諮詢專家作其諮詢顧問。 

3. 本案事業計畫內容有其不確定性，如建材工程費用未來恐會變動，實

施者應如何承諾。 

4. 二樓店舖未設置廁所等設施將來若涉及買賣，是否會造成困擾。 

5. 本案建物量體採東西向配置，其有不好使用之情形，請實施者釐清是

否有修正空間。 

（十二） 脫委員宗華 

1. 有關修正梯廳面積部分於設計上有其複雜度。 

2. 另附錄 3-4頁住戶管理規約第 16 條所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部分，

但本案位於商業區之故，爰建議修正以都市計畫及土管規定為主，俾

免商業區建物經實賣後卻無法作商業使用用途或致有買賣糾紛。 

3. 建議二樓電梯可藉管制方式，供二樓店舖無障礙設施之使用。 

4. P.10-5，自設車位請修正為 36部。 

5. P.10-11，請標示前後院。 

6. 南側所種植小葉欖仁之樹穴應後移，以滿足消防救災之需求；並請考

量樹種選擇之適妥性。 

7. 示意圖應納入周邊環境。 

8. 請說明永吉路之人行道上未設置路樹之理由。 

9. P.11-14，請釐清選擇小葉欖仁之適妥性。 

10.附錄 3-7，因開放空間告示牌係說明留設開放空間，故建議刪除「或

騎樓」。 

11.本案所載 2樓以上均價，因 A、B 兩棟建物價值差異較大，建議於權

變計畫擬訂時再行處理。 

（十三） 陳委員美珍 

1. 自籌款通案上皆以三成提列，故建議本案自有資金最低仍以三成提

列。 

2. P.15-3 仍有地下六層地上二十二層及加成之內容，請釐清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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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維持第143次審議會決議給予839.44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7％）之獎勵額度。 

2. △F4-2（協助開闢毗鄰計畫道路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281.99平

方公尺（法定容積2.35%）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覈實計算後給

予獎勵額度。 

3.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

調和之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經實施者說明

已依第143次審議會決議取消申請停車獎勵項目後，同意給予793.23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6.61％）之獎勵額度。 

4.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665.18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5.55％）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覈實計算

後給予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

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5.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維持第143

次審議會決議給予719.52平方公尺（法定容積6.00%）之獎勵額度；另

請實施者於申請建造執照時繳交容積獎勵乘以本案銷售淨利之保證

金，並承諾於建照申報開工前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

評估「銀級」以上。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1.本案第 143 次審議會決議取消申請停車獎勵項目之修正情形，經實施

者說明後，予以確認。 

2.本案商業區基地面積占三分之二更新單元面積，惟更新後僅低樓層部

設置零星商業單元，餘均做為住宅使用，是否符合本市土管精神，請

依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後，予以同意。 

3.本案地下一至三層之風管位置是否連通、基地東南側自行車停車位與

綠鋪面之修正情形及裝卸貨車高度限制經扣除樑、柱高後淨高度是否

保留 2.7公尺部分，請依幹事意見修正。 

4.二樓店舖空間採大面積設計且無廁所設施是否有特殊考量並兼顧所有

權人選配能力，請依相關法令規定、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 

（三） 財務計畫部分 

1.本案排水溝經實施者確認係由其施作，並同意納入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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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補充提列拆遷安置費用之情形，經實施者說明後，予以同意。 

3.本案二樓以上均價修正為 78.41 萬元/坪，共同負擔比為 39.82％，經

實施者說明後，予以確認，惟後續權利變換階段仍需再行檢討。 

4.有關財務計畫之銷售管理費修正結果及現金流量表，經實施者說明

後，予以確認；自有資金比例，請依委員意見修正。 

（四）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1.有關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之內容經實施者說明後，後續於權利

變換計畫階段再予討論。 

2.本案三樓以上最小分配單元面積為 44.06坪，是否造成部分所有權人

於參與權利變換計畫時，有無法選配之情形，請依委員及幹事意見，

於後續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時配合選配情形辦理變更事業計畫。 

（五）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13位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

合。 

（六）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3個月內檢具

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議會

審議。 

陸、 臨時報告事項 

一、陳俐玲 君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 348 地號等 12 筆土地

為更新單元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紀進雄 2321-5696#2924) 

決議：本案請詹委員勳敏擔任公辦法令說明會主持人。 

二、修訂「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行動計

畫一：以都市計畫專案變更方式協助更新重建」審查作業原則(承辦人:事業

科 陳維廷 2321-5696#3052) 

決議：洽悉備查。 

附帶決議： 

（一）依 102 年 12月 26 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35次會議附帶決議，「臺

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有關不同

土地使用分區或法定容積率分別計算，可否達更新前後「一坪換一坪」

之檢核方式，請循行政程序簽報市府。 

（二）本次修訂專案計畫審查作業原則請承辦科簽報市府奉核後，上網供民

眾瀏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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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訂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一小段 363-2 地號等 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 (承辦人:事業科 馮建穎 23215696#3026)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法務局 張幹事雅雯（書面意見） 

已依專案會議意見修正。 

（二） 地政局 鄭幹事益昌 

1.專案會議意見 4～6 點請估價師再檢討修正。 

2.估價報告書 P.48，試算價格及加權數似有誤植，請檢視修正。 

（三） 財政局 朱幹事大成  

本案占用他人土地之舊違章戶採現地安置方式，爰請依審議原則分別計

算本案現地安置戶應負擔費用、應安置面積之價值、實際安置面積之

價值及現地安置戶應繳價金，並依上開金額計算更新總成本、更新後

房地總值及共同負擔比例。 

（四） 詹委員勳敏  

1.比較案例 1～6，建築設計未反應黃金級綠建築，比較案例是否為綠建

築案例，請檢視修正。 

2.事業計畫報告書 P.5-2，所有權人與他項權利人皆為臺灣新光商業銀

行，此為混同狀況，報告書內是否應加註。 

3.估價報告書 P.44，比較案例一的期日為 102年 2 月，調整 3.4，比較

案例三的期日為 102 年 3 月，調整 5.2，此部分請查核地政局的地價走

勢是否相同。 

4.估價報告書 P.44、P.48，估價師權重比的依據，請地政局再協助查核

檢視有無修正。 

5.估價報告書 P.41，項目-地下樓層應為「地上樓層」，請更正。 

6.估價報告書 P.52，編號第 36、37，分配單元代號應為 A，非 B，請更

正。 

（五） 陳委員美珍  

本案為信託財產，不受所有權與抵押權歸屬同一人而混同影響，因此

抵押權不會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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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潘委員玉女  

抵押權是銀行部門借貸，信託財產是向信託部門辦理，雖然對象都是

臺灣新光銀行，可是信託部門在新光銀行是獨立個體，所以銀行部的融

資及信託部的信託是不同人，因此不會因為是同一個名字而混同。 

決議： 

（一）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105.52平方公尺（法定容積7％）

之獎勵額度。 

2.△F4-2（協助開闢毗鄰計畫道路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103.34平

方公尺（法定容積6.86%）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覈實計算後給

予獎勵額度。 

3.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

調和之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150.74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10％）之獎勵額度。 

4.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147.25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9.77％）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覈實計算

後給予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

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5.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120.59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8%）之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於申請建造執照時

繳交容積獎勵乘以本案銷售淨利之保證金，並承諾於建照申報開工前

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黃金級」以上。 

6. △F6（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

232.38平方公尺（法定容積15.42％）之獎勵額度；請實施者於核定前

檢附違章建築戶的證明文件及拆遷安置協議書，並授權更新處覈實計

算後給予。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1.基地之建蔽率、容積率、土地使用、基地寬、深度、鄰棟間隔及建物

高度限制等事項，是否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本市都市

更新自治條例及建築法相關法令據實檢討，經實施者說明後，予以同

意。 

2.空調室外機是否併同建築物立面整體規劃檢討，經實施者說明後，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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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意。 

3.地下室汽車停車位之機械式停車位及停車位尺寸規定，經實施者說明

後，予以同意。 

（三） 消防救災部分 

本案消防救災部分，經實施者說明後，予以同意。  

（四） 交通規劃部分 

本案單元內之動線系統規劃及周邊鄰地現況人車行動線、人行步道、

開放空間等整體規劃及建築物配置整合情形，經實施者說明後，予以

同意。 

（五） 財務計畫部分 

1.財務計畫提列特殊工法設備費用(建築結構地震力提昇、地質改良)，

經實施者說明提列經費之必要性、合理性及採用前後之效益差異後，

予以同意。 

2.本案財務計畫中，工程造價 232,811,666 元、人事行政管理費（5％）、

銷售管理費（6％）、風險管理費（10％）均以上限提列，經實施者說

明後，予以同意。 

（六） 估價部分 

本案估價部分，請依地政局幹事意見修正。 

（七）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3個月內檢具

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議會

審議。 

四、「臺北市都市更新多元改善方案之『都市更新快速通關』」專案會議執行
方式調整報告事項（承辦人：事業科 吳敏瑄 2321-5696#3033） 

決議：洽悉備查。 

五、第 149 次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討論提案（一）「擬訂臺北市北
投區奇岩段四小段 11 地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會議紀錄修正報
告案（承辦人：事業科 王杏華  2321-5696#2951） 

修正前： 

（一）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 332.43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 5

％）之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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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一）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 322.43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 5

％）之獎勵額度。 

決議：同意修正。 

柒、 討論提案 

一、孫生蓮 君申請「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 501 地號等 11 筆土地為同

小段 501 地號等 9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黃

筱晏  2321-5696#2935）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及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空間，無意見。 

決議：本案請申請人再與陳情人等妥予溝通協調，於1個月後再提會討論，協

調地點建議安排於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請該中心全程

錄影，但不介入協調過程。 

二、陳文佑 君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內湖區西湖段二小段 460-3 地號等 14 筆土

地為更新單元」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紀進雄  2321-5696#2924） 

本案討論前，林副主任委員林崇傑已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

置要點第13點規定，自行迴避。 

討論發言要點：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本案原則尊重貴府審議結果。 

（二）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及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空間，無意見。 

（三）陳委員美珍 

本案係屬於第三種住宅區，且符合老舊公寓更新專案申請條件，今有多

戶鄰地表達有意願參與本案都更，建議再給予一個充分溝通的機會，讓

東南側鄰地居民充分了解假設在海砂屋的情況之下，未來更新重建之相

關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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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脫委員宗華 

1.本案東南側鄰地權利關係人前因不清楚更新法令，而無法做有效溝通

及判斷，亦可能產生鄰地居民對建商之不信任感，而為了增加鄰地居

民信任感，建議可到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召開鄰地協調

會，並請該中心輔助說明。 

2.建請申請人、受託人跟陳情人及不同意戶詳細說明所簽文件非私契

約，而僅是參與權利變換的同意書。 

（五）何委員芳子 

本案原來鄰地權利關係人高達8成多同意參與都市更新，因納入更新權

利分配後，同意參與更新意願變成僅剩3成多，本案適用老舊公寓更新

專案，具有一坪換一坪之條件，建議以老舊公寓更新專案試算，並與東

南側鄰地住戶溝通，本案如能納入東南側鄰地，對整體環境改善而言較

為有利。 

（六）鄭委員淳元 

1.建議再給予時間溝通。 

2.本案檢討書、圖之計畫目的、空間構想、基地配置、敷地計畫等未呈

現出來，請再補充。 

（七）簡委員伯殷 

本案之建築物地籍套繪圖中，鄰接在劃定範圍周圍之鄰地退縮地是否屬

已建築使用，請申請人及受託單位再詳細調查清楚，並釐清有無畸零地

之情形。 

（八）都市更新處 

1.本案再次召開鄰地協調會，仍希望可以調查參與意願比例，以便於後

續判斷東南側鄰地住戶參與意願情形。 

2.本案係舊案，缺少規劃構想等內容，但仍請申請人及受託單位依委員

之建議補充相關檢討書、圖內容。 

決議：本案再給予一個月時間溝通協調，並建議在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

動中心召開協調會或亦可找公正單位召開協調會。請中心深入了解整個

案子，及輔助說明相關都更法令，充分讓鄰地住戶了解相關權利義務，

惟該中心不介入協調過程並請全程錄影。俟召開協調會後，再提請大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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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城中段三小段 116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都市

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林可睿  2321-5696#2954） 

討論發言要點： 

（一）國家安全局  特種勤務指揮中心（書面意見） 

  有關本都市更新審議案，請依核定版之設計圖說及歷次本中心提供之安

全規範設計。 

（二）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查報告書第 11-195 頁，設計單位將辦理變更燈墩花器步道，該處有規

劃寬 8 公尺、長 20 公尺之救災活動空間，應確認活動空間範圍內保持

平坦，不可有障礙物（固定設施等）。 

（三）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林幹事玄理 

1.本案圖說及內容大致與原都市設計審議差異不大，調整部分若涉及原

都市設計審議內容(包含開窗等事宜)之修正，請一併辦理都市設計審

議變更，依循都市設計審議變更的程序審查(書面審查)。 

2.本案是屬第二管制區範圍，因為第一管制區是絕對不能突出總統府的

天際線，第二管制區是希望以背景化的方式處理，此部分已於先前審

議會充分討論過。 

（四）建築管理工程處  李幹事彧 

1.陽台設置遮陽版(12F)應依建管技術抽查決議檢討。 

2.建築物外牆開口距離應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 

（五）脫委員宗華 

1.提醒申請單位，本案非只為了配合補正意見修正部分，請照實說明原

因。 

2.報告書中提及多處數據筆誤、誤植等，涉及兩個問題，其一，不夠嚴

謹；其二，不知當初審核單位為何有這麼多筆誤、誤植沒發現。但查

本案屋凸高度的調整或開挖地下五樓，雖然開挖深度不變，但本次變

更將筏基減少、樓高變高，應該非屬誤植，若是基於其他理由需要變

更，則敘明原理由即可，勿全部歸類為誤植。若屬誤植部分，例如二

樓以上有一般零售業甲組，在圖面上則請一律標示清楚，配合修正。 

3.計畫書 P.11-198植栽部分，依照圖面修正楓香的植穴與建築物過於靠

近，未來其如何生長將是問題。而後附之示意圖，植穴旁並無順平，

另有設置一個圍起來突出物，無助於基地保水，建議將楓香的植穴往

馬路方向外移，使其得以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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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栽部分設定在夾縫裡種植杜櫻，不知未來是否能夠生長，但此部分

既已於都市設計審議核定，則無意見。 

5.計畫書 P.11-221 屋頂綠化部分，對於綠化面積無意見，但是依照

P.11-208和第 P.11-209，部分地被植物的面積已取消，數字請一併變

更修正，而植穴旁多加框並不利保水，對人行安全也有危險，請考量

修正。 

（六）何委員芳子 

  請問建管處抽查之抽查原則或項目，哪些會列入抽查或設定何種審查優

先次序，煩請建管處說明。 

決議： 

（一）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87次審議會決議給予485.33平

方公尺（法定容積5.00％）之獎勵額度。 

2.△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

調和之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87次

審議會決議給予582.40平方公尺（法定容積6.00％）之獎勵額度。 

3.△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87次審議

會決議給予456.05平方公尺（法定容積4.70％）之獎勵額度，後續授

權更新處覈實計算後給予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

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

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二）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本變更案一樓一般零售業、陽台裝飾物、緊急昇降機間等相關建築規

劃部分，幹事會會議紀錄修正、建照抽查結果修正及自行辦理變更情

形，經實施者說明後，請依建管處意見修正。 

（三）財務計畫部分 

本變更案更新後可銷售面積變動、銷售總收入及投資報酬率增加，由

實施者承諾自行吸收。 

（四）消防救災部分 

本變更案救災活動空間之設置，請依消防局書面意見修正。 

（五）請都發局都市設計科及建管處尊重國家安全局意見，務必把關事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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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在都市設計審議過程中充分討論，而建管處執照既已發放，實施

者也可另請國安局一同與會，針對影響國安的樓層當面說明清楚，避

免日後產生困擾。 

（六）本變更案變更理由之說明、計畫書內容有誤部分、楓香植穴設置位置和

方式，請依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 

（七）同意本案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3個月

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

會審議。 

四、「變更(第二次)臺北市南港區中南段二小段 862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案及釐正權利變換結果圖冊」所有權人異議審議核復案（承辦人：事

業科  羅鈞懷 2321-5696#3041） 

本案討論前，陳委員美珍已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第13

點規定，自行離席迴避。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及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空間，無意見。 

（二） 地政局 蕭幹事佑嘉 

因涉及陳情人與實施者協商關係，本局不便列席。 

（三） 脫委員宗華 

 1.陳情人主要訴求有二，一是重新鑑價，二是重回分配。重回分配這部

分因程序已完成，要再重新來過是不太可能。 

 2.有關決議建請實施者再次邀集六位陳情人在都市更新推動中心說明，

建議由地政局及法務局派員列席旁聽。 

（四） 詹委員勳敏 

1.估價的部分，即使更新後的價值估高或低，所有權人還是按比例分回，

不會有所改變，有關陳情人要求重回鑑價部分，請實施者回應說明。 

2.本案於原核定時，包括共同負擔、估價等等，亦經過審議會嚴格把關審

決，過程皆為公平、公正，不會有所偏袒任何一方。 

決議： 

有關陳情人提出異議部分，請實施者於一個月內邀約陳情人等至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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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進行協調後，將協調情形提請大會討論。 

五、「擬訂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81 地號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李惠閔  

2321-5696#3050）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空間部分，無修正意見。 

（二） 都市更新處 

歷次陳情人表達之意見請確實於計畫書之陳情意見綜理回應表內載

明。 

決議：本案由於委員出席人數未過半，故順延至下次審議會審議。 

六、「擬訂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一小段 57-2 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邱于真  2321-5696#3022）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空間部分，無修正意見。 

決議：本案由於委員出席人數未過半，故順延至下次審議會審議。 

七、「擬訂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一小段 305 地號等 14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案」涉及爭議處理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鄭伊娠 2321-5696#2810） 

討論發言要點：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書面意見） 

       因審議內容係主管機關權責，故本案原則尊重 貴府審議結果。 

（二）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及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救災活動空間，無意見。 

決議：本案由於委員出席人數未過半，故順延至下次審議會審議。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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